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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问询函【2020】第 218 号 

 

 

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11 月，浙江证监局对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

师李维、李辉辉就执行你公司 2019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出

具警示函。我部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根据警示函，你公司第 5 大、第 11 大经销商分别与两个重要

运输供应商受同一控制人控制。上述经销商 2019 年度销售额分别为

1.66 亿和 0.89 亿，且销售单价同比下降 10%；而上述物流供应商的

运输价格较其他供应商高 20%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经销商与物流供应

商是否属于你公司、董监高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、你公司同经销商

交及物流供应商的交易价格是否公允，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。 

2、根据警示函，你公司 2019 年度新增“预付款融资模式”业务，

在该业务模式中，你公司与经销商、银行签订三方承兑协议，为银行

对经销商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提供融资担保，合同总额度为 9 亿元。请

你公司说明： 

（1）该业务模式的具体情况、开展该业务的原因、实际提供担

保额度； 

（2）相关经销商是否为公司关联方，该业务是否构成对外担保，

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与披露义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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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公司是否已针对该融资担保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 

请会计师就该融资担保是否构成对外担保以及公司的会计处理

是否合规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回函

内容涉及应披露信息的，请你公司予以对外披露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0 年 12 月 24 日 

 

 

（特别提示：未经我部同意，请勿对外透露本函件内容） 

 

 


